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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1

日以书

面方式通知

,

于

2011

年

7

月

6

日在公司董事会会议室召开。应参加表决的董事为

9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为

9

人。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管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丁振国先生主持

,

现将会议审议、决议内容公告如下

:

一、《关于拟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同意

:

1

、 拟以人民币

36890

万元的价格向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转让本公司所持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

保有限公司

20%

的股权。

2

、 拟以人民币

243

万元的价格向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所持武汉凯迪工程技术研究总

院有限公司

7.5%

的股权。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关联股东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应回避表决

,

也不得代理

其他股东行使表决权。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拟出售资产暨重大关联交易的公告》。

赞成

9

人

,

反对

0

人

,

弃权

0

人

二、《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鉴于

:

国家审计署对湖北省国家税务局

2009

年至

2010

年税收征管情况进行审计

,

认定本公司

2007

年不

具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

,2008

年、

2009

年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均未达到

60%

的规定比

例

,

不得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

已享受优惠的

,

应补缴已减免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对本公司下达税务事项通知书

(

国税通【

2011

】

001

号

),

要求本公

司对

2008

年高新技术资格申报资料及相关数据进行认真核查

,

涉及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问

题

,

及时自查补缴税款。

公司现已补缴

2005

年—

2009

年所得税款共计

3301.83

万元

,

滞纳金共计

1593.35

万元

,

同意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进行会计差错更正

,

并追溯调整财务报表。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公告》。

赞成

9

人

,

反对

0

人

,

弃权

0

人

三、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定

(

一

)

会议时间

:2011

年

7

月

25

日

(

星期一

)

上午

9:30

(

二

)

会议地点

: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佳园路

1

号东湖高新大楼五楼会议室

;

(

三

)

会议内容

:

1

、关于拟出售资产暨重大关联交易的提案。

(

四

)

出席会议对象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2011

年

7

月

20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

股东

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

,

也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

,

该代理人可以不是公司股东。

(

五

)

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

1

、登记方式

:

请符合条件的股东

,

凭本人身份证、有效持股凭证和法人单位证明

(

委托人持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和有效持股凭证

)

办理登记手续

,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

2

、登记时间

:2011

年

7

月

21

日上午

9:00

至

16:00;

3

、会期半天

,

与会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

4

、登记地点

:

武汉东湖开发区佳园路

1

号东湖高新大楼五楼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人

:

李雪梅、周京艳

电话

:027-87172038

、

027-87172021

传真

:027-87172038

委 托 书 授 权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出席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

(

签字、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人

(

签字、盖章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七月七日

证券代码:600133� � � � �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编号:临2011-36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1

日以书

面方式通知

,

于

2011

年

7

月

6

日在公司董事会会议室召开。应参加表决的监事为

7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为

6

人

,

邓涛先生因公请假。

会议由监事长胡燕鸣先生主持

,

现将会议审议及决议内容公告如下

:

1

、《关于拟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赞成

6

人

,

反对

0

人

,

弃权

0

人

2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

鉴于

:

国家审计署对湖北省国家税务局

2009

年至

2010

年税收征管情况进行审计

,

认定本公司

2007

年不

具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

,2008

年、

2009

年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均未达到

60%

的规定比

例

,

不得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

已享受优惠的

,

应补缴已减免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对本公司下达税务事项通知书

(

国税通【

2011

】

001

号

),

要求本公

司对

2008

年高新技术资格申报资料及相关数据进行认真核查

,

涉及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问

题

,

及时自查补缴税款。

公司现已补缴

2005

年—

2009

年所得税款共计

3301.83

万元

,

滞纳金共计

1593.36

万元

,

并进行会计差错更

正

,

追溯调整财务报表。

公司对本次会计差错的更正是恰当的

,

符合国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有关规

定。

赞成

6

人

,

反对

0

人

,

弃权

0

人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一年七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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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监会关于《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

-

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

好上市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要求

,

现将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前

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及追溯调整的情况说明如下

:

一、公司董事会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说明

国家审计署对湖北省国家税务局

2009

年至

2010

年税收征管情况进行审计

,

认定本公司

2007

年不具备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

,2008

年、

2009

年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均未达到

60%

的规定比例

,

不

得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

已享受优惠的

,

应补缴已减免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对本公司下达税务事项通知书

(

国税通【

2011

】

001

号

),

要求本公

司对

2008

年高新技术资格申报资料及相关数据进行认真核查

,

涉及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问

题

,

及时自查补缴税款。

公司现已补缴

2005

年—

2009

年所得税款共计

3,301.83

万元

,

滞纳金共计

1,593.36

万元

,

并进行会计差错

更正

,

追溯调整财务报表。

二、更正事项对公司

2005-2010

年度合并比较财务报表影响及更正后的财务指标

对于上述会计差错事项

,

本公司对

2005

年度至

2009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 追溯调整事项累

计调减

2011

年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3,018,255.10

元

,

其中

,

调减盈余公积

3,159,437.14

元

,

调减未分配

利润

29,858,817.96

元。

2005

年度至

2009

年度各财务报表科目因会计差错追溯调整金额见下表

:

单位

:

元

调整

期间

项目

负债项目 股东权益项目 损益项目

应交税费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得税

归属母公司净利

润

归属母公司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

净利润

２００５

年

更正后

９

，

４７９

，

６４１．３０ ７５

，

３５２

，

６７２．５９ １３２

，

１２８

，

３７４．７０ ８

，

９２７

，

６３９．７５ １

，

０４２

，

５５９．０９ ２

，

１３０

，

２２１．９１

更正前

４

，

９９５

，

４３０．７１ ７５

，

６５８

，

７０５．２８ １３６

，

３０６

，

５５２．６０ ４

，

４４３

，

４２９．１６ ５

，

５２６

，

７６９．６８ ６

，

５１１

，

３９５．５７

影响数

４

，

４８４

，

２１０．５９ －３０６

，

０３２．６９ －４

，

１７８

，

１７７．９０ ４

，

４８４

，

２１０．５９ －４

，

４８４

，

２１０．５９ －４

，

３８１

，

１７３．６６

２００６

年

更正后

１７

，

０２５

，

３２６．９８ ７６

，

３３９

，

７２９．１０ １４０

，

３２２

，

６２１．８９ ８

，

６９０

，

１７８．０１ ９

，

１８１

，

３０３．７０ ８

，

１５５

，

２８２．２４

更正前

８

，

５６５

，

８３６．９９ ７７

，

０４３

，

２８９．７３ １４８

，

０７８

，

５５１．２５ ４

，

７１４

，

８９８．６１ １３

，

１５６

，

５８３．１０ １１

，

９６７

，

７０５．１３

影响数

８

，

４５９

，

４８９．９９ －７０３

，

５６０．６３ －７

，

７５５

，

９２９．３６ ３

，

９７５

，

２７９．４０ －３

，

９７５

，

２７９．４０ －３

，

８１２

，

４２２．８９

２００７

年

更正后

２６

，

６５９

，

１３１．５２ ８０

，

９９４

，

７５１．０６ １６１

，

０１８

，

００４．２２ １１

，

１９７

，

１８０．１５ ２５

，

３５０

，

４０４．２９ １４

，

０６６

，

５５８．５０

更正前

１１

，

３８４

，

９１３．３９ ８２

，

３７９

，

７８４．５０ １７４

，

９０７

，

１８８．９２ ４

，

３８２

，

４５２．０１ ３２

，

１６５

，

１３２．４４ ２０

，

０９９

，

５１７．４６

影响数

１５

，

２７４

，

２１８．１３ －１

，

３８５

，

０３３．４４ －１３

，

８８９

，

１８４．７０ ６

，

８１４

，

７２８．１４ －６

，

８１４

，

７２８．１５ －６

，

０３２

，

９５８．９６

２００８

年

更正后

４６

，

５０２

，

９２６．２３ ８７

，

１１４

，

３４５．１７ １７７

，

４２２

，

６５６．１２ ２５

，

３０１

，

９０５．６０ ２２

，

５２４

，

２４６．００ ２９

，

３１７

，

７００．０６

更正前

２２

，

８８６

，

５９１．８３ ８９

，

３３３

，

５９０．２４ １９８

，

８１９

，

７４５．４５ １６

，

９５９

，

７８９．３３ ３０

，

８６６

，

３６２．２７ ３４

，

２８４

，

２１６．３３

影响数

２３

，

６１６

，

３３４．４０ －２

，

２１９

，

２４５．０７ －２１

，

３９７

，

０８９．３３ ８

，

３４２

，

１１６．２７ －８

，

３４２

，

１１６．２７ －４

，

９６６

，

５１６．２７

２００９

年

更正后

４１

，

３６８

，

１４６．０１ ９４

，

９８１

，

１１９．９９ ２３１

，

３７１

，

２７７．９７ ２３

，

４１１

，

０５３．８７ ６１

，

８１５

，

３９６．６７ ３５

，

１２６

，

３７８．６９

更正前

８

，

３４９

，

８９０．９１ ９８

，

１４０

，

５５７．１３ ２６１

，

２３０

，

０９５．９３ １４

，

００９

，

１３３．１７ ７１

，

２１７

，

３１７．３７ ４４

，

５１２

，

２７０．２４

影响数

３３

，

０１８

，

２５５．１０ －３

，

１５９

，

４３７．１４ －２９

，

８５８

，

８１７．９６ ９

，

４０１

，

９２０．７０ －９

，

４０１

，

９２０．７０ －９

，

３８５

，

８９１．５５

２０１０

年

更正后

５８

，

４２１

，

９６８．６３ １０３

，

２９３

，

７３５．０２ ２１３

，

０８５

，

８２２．０３ ３０

，

９６６

，

７６６．９６ １７

，

５８６

，

３７９．０９ １４

，

９８５

，

０６５．７６

更正前

２５

，

４０３

，

７１３．５３ １０６

，

４５３

，

１７２．１６ ２４２

，

９４４

，

６３９．９９ ３０

，

９６６

，

７６６．９６ １７

，

５８６

，

３７９．０９ １４

，

９８５

，

０６５．７６

影响数

３３

，

０１８

，

２５５．１０ －３

，

１５９

，

４３７．１４ －２９

，

８５８

，

８１７．９６

三、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会计师事务所及独立董事对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及意见

1

、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

调整的议案》。董事会认为

:

公司对本次会计差错的更正是恰当的

,

符合国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

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 同意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

2

、公司监事会于

2011

年

7

月

6

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

一致同意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

更正及追溯调整。 认为

:

审计机构武汉众环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更正后的财务指标出具了

《会计差错更正事项说明》

,

我们一致认为此次会计差错更正是恰当的

,

符合国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

《企业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 同意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

3

、公司聘请的武汉众环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上述会计差错出具了《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会计差错更正事项说明》

,

认为

:

对公司编制的会计差错更正事项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遵循了《企

业会计准则》等相关文件规定。

4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

同意公司董事会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说明。 认为

:

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

符合国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

,

同意

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七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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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出售资产暨重大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交易内容

(1)

公司拟以人民币

36,890

万元的价格向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凯迪控股”

)

转让本公

司所持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盈长江”

)20%

的股权。

(2)

公司拟以人民币

243

万元的价格向凯迪控股转让公司所持武汉凯迪工程技术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凯迪研究院”

)7.5%

的股权。

2

、凯迪控股系公司股东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凯迪电力”

)

的控股股东

,

故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

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已更换

,

公司将进一步明确以科技园区建设产业及环保产业为主业的经营发展方

向。 本次交易将为公司集中资源发展主营业务提供资金保障

,

有利于优化财务结构、规避投资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与凯迪控股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

并有利于逐步减少关联交易。

4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行为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后方能生效。

关联股东凯迪电力应回避表决

,

也不得代理其他股东行使表决权。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

2011

年

6

月

29

日公司与凯迪控股在武汉签署了 《股权转让合同》、《有关 〈股权转让合同〉 的补充协

议》

,

协议约定公司拟以人民币

36,890

万元的价格向凯迪控股转让公司所持中盈长江

20%

的股权。

2

、

2011

年

6

月

29

日公司与凯迪控股在武汉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

协议约定公司拟以人民币

243

万元

的价格向凯迪控股转让公司所持凯迪研究院

7.5%

的股权。

因凯迪控股系公司股东凯迪电力的控股股东

,

故本次交易行为构成了关联交易

;

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行为需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经审计委员会审核后

,

由公司董事会审议并提交股东大

会批准后方能生效。

关联股东凯迪电力应回避表决

,

也不得代理其他股东行使表决权。

二、关联方介绍

1

、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2

年

12

月

31

日

企业类型

: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住所

:

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

586

号

法人代表

:

陈义龙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26,000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

企合鄂武总字第

006327

号

主营业务范围

:

对环保及绿色能源项目的开发和管理

,

管理及咨询服务

股东情况

:

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武汉环科投资有限公司

;

武汉环科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

51%,Asia Green Energy pte.Ltd

持股

35%,Prime Achieve Pte.Ltd

持股

14%

。

实际控制人情况

:

武汉环科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5

月

29

日

,

股东为李劲风等

36

位自然人

,

公司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17,000

万元

,

法定代表人为唐宏明

,

经营范围为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

关联人股东结构图

历史沿革

:

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2

月

31

日

,

股权结构为

:

武汉环科投资有限公司持

股比例为

60%,

洋浦长江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40%

。

2006

年

12

月

12

日

,

湖北省商务厅以“鄂商资

[2006]

196

号文” 批准了凯迪控股的境外公司股权并购行为

,

并向凯迪控股核发了批准号为商外资鄂审字

[2006]

4714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

凯迪控股遂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

并于

2006

年

12

月

18

日完成公司变更登记。此次变更登记后

,

凯迪控股的股权结构为武汉环科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51%

股权

,

两

个外方合计持有

49%,

其中

Asia Green Energy pte.Ltd

持有

35%

股权

,Prime Achieve Pte.Ltd

持有

14%

股权。截

止目前公司股权结构没有发生变化。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致力于用高新技术对资源的高效开发、分级使用及循环使用

,

用新技术不

断提升资源的利用价值

,

使资源进入一种良性的循环使用

,

从而达到循环经济的目的。凯迪公司通过对环保

和新能源领域的科学研究和产业发展

,

开发出四大类核心产品

:(

一

)

发展更新水环境治理业务。 电厂不停运

凝结水处理、各类工业及城镇居民生活污水的治理及回收利用

,

各类工业纯水及城镇居民生活用水的制取

与供给

(

包括海水淡化

),

提供核心工艺技术、关键设备制造技术及系统集成商业服务。

(

二

)

大气污染治理业

务。 各类工业粉尘处理与脱硫脱氮

,

提供核心工艺技术、关键设备制造技术及系统集成的商务服务。

(

三

)

能

源系统集成及节能降耗业务。 以降低成本、缩短工期、节能降耗、打造精品为目标

,

集火电、水电、风电、生物

质能发电的核心技术集成、电力建设工程咨询、设计、总承包和研发于一身

,

提供项目科研、设备采购、工程

施工、安装调试及商业运行一条龙服务。

(

四

)

绿色能源业务。发展以工业垃圾、煤矸石、废旧轮胎、居民生活

垃圾及农村农业生产过程废弃的稻壳、秸秆等为原料的生物质能源产业

,

提供核心工艺技术、关键设备制

造技术系统集成的商业服务。

2

、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指标如下

:

单位

: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

，

７５１

，

５５５．８１ １

，

３１８

，

８３４．７６ １１０

，

８５４．９３

总负债

１

，

０９８

，

７２１．１８ ７７７

，

００８．６６ ６４３

，

６４９．１８

净资产

６５２

，

８３４．６２ ５４１

，

８２６．１０ ４６４

，

９３５．７５

营业收入

５６９

，

４３１．８７ ４１６

，

４２８．４２ ４０１

，

７７７．５１

净利润

５６

，

２２７．５９ ７３

，

４１５．７９ １９１

，

４５３．５８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

一

)

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1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名称

:

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5

年

12

月

6

日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中外合营

)

住所

:

中国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江夏大道特一号

法人代表

:

陈义生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0

亿元

,

实收资本

:

人民币

970,134,800

元

(

本公司占注册资本比例为

20%,

占实收资本比例为

20.6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420100400011556

经营业务范围

:

信用担保

;

企业贷款担保

;

高新技术企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投融资担保

;

企业转让、收

购、兼并等事务的咨询

;

经济信息和企业投资的咨询

(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须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

。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２７

，

６７３．９１ ２２０

，

２０９．６１ １９１

，

８３９．１４ １４９

，

２６０．６２

总负债

８６

，

６４０．５３ ７８

，

７９３．３７ ７６

，

５６８．５３ ３９

，

１０１．４１

净资产

１４１

，

０３３．３８ １４１

，

４１６．２４ １１５

，

２７０．６１ １１０

，

１５９．２１

营业收入

０ ５４６．５３ ０ ０

净利润

－３８２．８７ ２６

，

１４５．６４ ５

，

１１１．３９ ７３４．８６

2

、评估范围

本次资产评估对象和范围为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审计后的资产负债表所列示的相关资产

及负债。具体包括

:

资产总计

2,340,210,772.09

元

,

其中

:

流动资产

596,696,426.26

元、长期投资

1,586,310,771.99

元、固定资产

2,233,452.44

元、递延所得税资产

3,970,121.40

元

;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1,000,000.00

元

;

负债总

额

1,051,661,940.71

元

,

其中流动负债

976,169,820.71

元

,

非流动资产

75,492,120.00

元

;

净资产

1,288,548,

831.38

元。

3

、评估方法

本次资产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

,

资产基础法也称成本法

,

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

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4

、关键结论

在实施了上述资产评估程序和采用资产基础法方法评估后

,

对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纳入

评估范围的相关资产及负债在

2010

年

6

月

30

日这一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反映如下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万

元

):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５９

，

６６９．６４ ７７

，

３８３．１８ １７

，

７１３．５４ ２９．６９

２

非流动资产

１７４

，

３５１．４３ １７８

，

４３５．４１ ４

，

０８３．９８ ２．３４

３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５８

，

６３１．０８ １６２

，

３４３．６３ ３

，

７１２．５５ ２．３４

４

固定资产

２２３．３４ ６０９．３２ ３８５．９８ １７２．８２

５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３９７．０１ ３８２．４６ －１４．５５ －３．６６

６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５

，

１００．００ １５

，

１００．００ － －

７

资产总计

２３４

，

０２１．０７ ２５５

，

８１８．５９ ２１

，

７９７．５２ ９．３１

８

流动负债

９７

，

６１６．９８ ９７

，

３２５．５８ －２９１．４０ －０．３０

９

非流动负债

７

，

５４９．２１ １１

，

９８５．８９ ４

，

４３６．６８ ５８．７７

１０

负债合计

１０５

，

１６６．１９ １０９

，

３１１．４７ ４

，

１４５．２８ ３．９４

１１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１２８

，

８５４．８８ １４６

，

５０７．１２ １７

，

６５２．２４ １３．７０

上表表明

,

被评估单位纳入评估范围的相关资产及负债在

2010

年

6

月

30

日的评估结果为

:

总资产

255,

818.59

万元

,

增值

21,797.52

万元

,

增值率

9.31%;

总负债评估值

109,311.47

万元

,

增值

4,145.28

万元

,

增值率

3.94%;

净资产

146,507.12

万元

,

增值

17,652.24

万元

,

增值率

13.70%

。

公司持有的中盈长江

20%

股权对应的账面净资产价值为

25,770.98

万元

,

按照持股比例计算

,

对应中盈

长江净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29,301.42

万元

,

评估值较东湖高新持有股权的账面价值增值

3,530.44

万元。

5

、或有事项

1

、中盈长江为武汉凯迪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支行贷款

人民币

5,000

万元提供连带清偿责任保证担保。

2

、中盈长江为武汉凯迪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向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支行贷款人

民币

10,000

万元提供连带清偿责任保证担保。

(

二

)

武汉凯迪工程技术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1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

:

武汉凯迪工程技术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6

年

03

月

16

日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

住所

:

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江夏大道特一号

法人代表

:

陈义龙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420100000031992

经营业务范围

:

能源、环保、资源利用行业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设计与咨询服务

;

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

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除外

)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

一

)

转让中盈长江股权的交易

1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向凯迪控股出售公司所持有的中盈长江

20%

股权。

2

、定价政策和合同价格

(1)

定价政策

以前述公司持有的中盈长江

20%

股权对应中盈长江净资产的评估价值

29,301.42

万元为基础

,

经双方协

商确定本次交易的价格为

36,890

万元

,

交易价格较评估值溢价

7,588.58

万元

,

溢价率

25.90%

。

(2)

合同价格

:

出售股权的总计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叁亿陆仟捌佰玖拾万元整

(RMB36,890

万元

)

。

3

、协议生效条件

需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经审计委员会审核后

,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报股东大会批准后方

能生效。

4

、付款条件

(1)

合同签署后二个工作日内

,

受让方向出让方支付转让价款的

10%,

计人民币

36,890,000.00

元作为立

约保证金

,

合同生效后此立约保证金即转为合同首付款

;

(2)

公司与凯迪控股下属子公司凯迪电力、武汉凯迪电力环保有限公司分别就下述四个合同达成最终

结算协议

,

并且全部支付完毕后十个工作日内

,

凯迪控股向公司支付转让价款的

25%,

计人民币

92,225,000

元

;

①

《黄冈大别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大别山电厂

2*600MW

超临界机组烟气脱硫工程总承包合同》

;

②

《合肥发电厂

5#

、

6#

机

(2*600MW)

扩建工程烟气脱硫项目总承包合同》

(

仅限于此合同中约定的对应

的

5#

机相关款项

)

》

;

③

《安徽安庆皖江发电有限公司

2*300MW

机组石灰石—石膏湿法烟气脱硫项目总承包》

;

④

《合肥第二发电厂一期工程

2X350MW

烟气脱硫项目总承包合同》。

(3)

上述条款履行完成

,

并且在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完毕合同项下出售股权的所有权登记过户手续之日

起十个工作日内

,

凯迪控股再向公司支付转让价款的

30%,

计人民币

110,670,000

元。

(4)

公司向凯迪控股提供书面证明文件

,

证明公司已通过提供替代担保或其他方式与担保权人达成一

致

,

解除凯迪控股和

/

或凯迪控股集团内的各下属子公司为公司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提供的各项担保

,

或公

司与凯迪控股就各项担保的处理方式达成书面一致后的十个工作日内

,

凯迪控股应内向出让方支付

10%

的

转让价款

,

计人民币

36,890,000

元

;

(5)

在出售股权登记过户完毕的前提下

,

在合同生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

,

凯迪控股应内向公司支付剩

余

25%

的转让价款

,

计人民币

92,225,000

元。

5

、其他安排

双方同意

,

无论就出售股权的转让何时办理完毕工商转让手续

,

凯迪控股支付转让价款首付款后即享

有出售股权相对应的全部股东权利

,

并承担出售股权相对应的全部股东义务。

本次关联交易

,

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权债务转移等其他安排。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与凯迪控

股、中盈长江在资产、人员、财务、业务机构方面均保持独立。

(

二

)

转让凯迪研究院的交易

1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向凯迪控股出售公司所持有的凯迪研究院

7.5%

股权。

2

、定价政策和合同价格

(1)

定价政策

:

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价格为

243

万元。

(2)

合同价格

:

双方同意

,

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贰佰肆拾叁万元整

(RMB243

万元

)

3

、协议生效条件

需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经审计委员会审核

,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报股东大会批准后方能生

效。

4

、付款条件

凯迪控股在协议生效后

20

个工作日内

,

向公司指定账户一次性支付上述标的股权转让的全部价款。

5

、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

,

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权债务转移等其他安排。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与凯迪控

股、凯迪研究院在资产、人员、财务、业务机构方面均保持独立。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已更换

,

公司将进一步发展科技园区建设产业及环保产业

,

为突出公司主营

,

规避投

资风险

,

利用出售中盈长江股权实现投资回报

,

增加自有资金

,

为公司集中资源发展主营业务提供资金保障

,

有利于优化财务结构。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与凯迪控股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

并有利于逐步减少关联交易。

六、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本次交易关联方之间已发生的关联交易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

,

公司与凯迪控股之间无已发生的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李德军先生、杨汉刚先生、夏成才先生的认可

,

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将《关于出售资产暨重大关联交易的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并提请管理层采取

有效的措施

,

使投资款顺利回收。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价格合理、公允

,

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八、董事会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九、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行为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后方能生效。

关联股东凯迪电力应回避表决

,

也不得代理其他股东行使表决权。

十、备查文件目录

1

、关于中盈长江股份转让的《股权转让合同》及有关《补充协议》

;

2

、关于凯迪研究院股份转让的《股权转让协议》

;

3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七月七日

广东明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广东明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

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广东明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

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 尾 位 数 中 签 号 码

末

“

３

”

位数

９７９ １７９ ３７９ ５７９ ７７９

末

“

４

”

位数

２５１９ ７５１９

末

“

５

”

位数

３８７６５ ５８７６５ ７８７６５ ９８７６５ １８７６５ ０７５９５

末

“

６

”

位数

７２２４２３ ９７２４２３ ２２２４２３ ４７２４２３

末

“

７

”

位数

０９４９０１９ ３９７３０５３ ５６９５５２３ １１３５４０４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广东明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３０

，

４４０

个，每个中签

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广东明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广东明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年７月７日

证券代码:002373� � � � � � � � � �证券简称:联信永益 公告编号:� 2011-023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1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

2010

年度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8,53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

1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

每

10

股派

0.900000

元

);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

,

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

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7

月

13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2011

年

7

月

14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

分红派息对象为

: 2011

年

7

月

13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1

年

7

月

14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９５８

陈俭

２ ００＊＊＊＊＊７６７

北京电信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９４６

联想投资有限公司

４ ０１＊＊＊＊＊２０７

李超勇

５ ０１＊＊＊＊＊７６２

彭小军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38

号柏彦大厦

8

层

咨询联系人

:

孙玉文 周洲

咨询电话

:010-82327709

传真电话

:010-82335950

特此公告。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7月7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1

年

7

月

7

日 星期四

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 （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

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７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０３５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其中网下配售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０％

，

即不超过

３４０

万股

；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０

年修

订

），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

发行人和本次发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在全景网举行网上路演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一

、

网上路演网址

：

全景网

（

ｈｔｔｐ

：

／／ｒｓｃ．ｐ５ｗ．ｎｅｔ

）。

二

、

网上路演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

周五

）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三

、

参加人员

：

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安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

，

请阅读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

指定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

国证券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

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中国资

本证券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

上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发行人：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 �

根据

《

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

本次股票发行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在深圳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

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中签摇号仪

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公

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

末

“

三

”

位数

：

１３６ ３３６ ５３６ ７３６ ９３６

末

“

四

”

位数

：

１０３４ ３０３４ ５０３４ ７０３４ ９０３４

末

“

六

”

位数

：

２２５８００ ４２５８００ ６２５８００ ８２５８００ ０２５８００

８７４６５５ １２４６５５ ３７４６５５ ６２４６５５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

则为中签号

码

。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１

，

６４０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山东瑞丰

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

发行人：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05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1]1036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发

行

208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9.81%

，网上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发行量。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为了便于社

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举行网

上路演。

1

、路演时间：

2011

年

7

月

8

日（周五）

14:00－17:00

；

2

、路演网站：全景网

http://rsc.p5w.net

；

3

、参加人员：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

2011

年

7

月

1

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

；中国证

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ecutimes.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www.ccstock.cn

）上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年7月7日

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28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1]1034

号

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发

行

256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0.00%

，网上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发行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为了便于社

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举行网上

路演。

1

、路演时间：

2011

年

7

月

8

日（周五）

14:00－17:00

；

2

、路演网站：全景网

http://rsc.p5w.net

；

3

、参加人员：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

2011

年

7

月

1

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

；中国证

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ecutimes.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www.ccstock.cn

）上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年7月7日


